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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地地儿儿不不让让停停，，车车位位被被人人全全包包了了
原来是施工方为了大型车出入方便，市民质疑其占用公共资源

“包”下这么多道路停车
位保证自己的施工车进出，这
样合理吗？“我们已经派人去
现场看了，如果是因为特殊情
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停
放车辆的，需要经过相关部门
的审批，但是这个没有经过审
批。”8日下午，历下区停车管
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崔先生解
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
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
设、增设管线设施的，应当事
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同意；
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
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
意。另外，《济南市停车场建
设和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

定，因特殊情况或者举行大
型活动，需要临时占用城市
道路、广场停放车辆的，应当
报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批准。

“像这种施工建设，报批通
过后会划定使用区域。”崔先生
表示，由于施工单位没有报批，

“包”下这么多道路停车位的做
法不合规。

为了保证大型车辆进出通畅，施工单位一口气“包”下
了东舍坊街20余个停车位。由于并非全天施工，不少空余
车位闲置着，这引起了在周边居住上班的市民质疑：作为
公共资源的车位，是否可以租用？而有车位却不让停车，是
否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东舍坊街北头停车位被放上了路锥，禁止停车。

文/片 本报记者 孟燕

“东舍坊街上不少停车位
都被施工单位占了，不让停车，
说旁边高楼在打灰，要保证大
车出入。”8日一早，在泺源大街
上班的陈先生抱怨，附近停车
位本来就紧张，现在明明有车
位施工单位却不让停。“根据规
定，单位和个人不能擅自占用
停车泊位，这样合理吗？”

8日上午，记者在东舍坊
街北头看到，不少停车位上都

放置了塑料路锥，禁止停车。道
路西侧是在建的济南中心高楼，
有戴着安全帽的施工人员进出。

“北头不能停了，人家打灰呢！”
在东舍坊街负责停车收费的工
作人员表示，放置了路锥的停车
位现在都不能停车了。

“北头施工车来来回回，停
那边碍事，车刮了蹭了也不安
全。”收费人员表示，北头的那
些车位都被施工方“包”了。

市民反映

施工方包下停车位，有车位却不让停车

“我们占的这些车位都拿
钱，一天包括白天晚上3 0块
钱，今天占了26个。”现场一位
方老板坦言，在建高楼正在

“打灰”，大型施工车辆像水泥
车经常进进出出。“你看，一辆
水泥车刚开走，包这些车位主
要是保证我的两个大车来回
通畅。”

这名老板表示，东舍坊街

本来就狭窄，如果道路两侧停

了车，大车根本就进不来。“小

车堵了，大车进不来，活儿也没

法干了。今天明天打完灰，就不

用‘包’了。等下次打灰，再付钱

占车位。”

这位老板还强调，高楼在
施工，即使车辆停放在北头这
些车位上也不安全，“还满是
灰”。

施工方回应

为保证施工车进出，每个车位都交了停车费 停车办说法 特殊情况占道停车需经过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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